
臺南市新化區活動中心收費標準 
依據活動中心設置管理使用辦法第 13 條規定：(收費方式依該活動中心面積最低標準收費) 

編號 活動中心 借用及收費金額 

1 
C300 新化區 CA30 

協興里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 者，

以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100 元 

二、冷氣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

時計算。備有 2.5 噸冷氣 1 台，每小時/台 100 元。 

三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四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2 
C300 新化區 CA31 

崙頂里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200 元 

二、冷氣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

時計算。備有 2.5 噸冷氣 1 台，每小時/台 100 元。 

三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四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3 
C300 新化區 C3A2 

唪口里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100 元 

二、冷氣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

時計算。備有 2.5 噸冷氣 2 台，每小時/台 100 元。 

三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四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4 
C300 新化區 C3A3 

北勢里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100 元 

二、冷氣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

時計算。備有 2.5 噸冷氣 2 台，每小時/台 100 元。 

三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四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5 
C300 新化區 C3A4 

豐榮里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100 元(一樓每

小時新臺幣 100 元，二樓每小時新台幣 200 元，三樓每

小時新台幣 100 元) 

二、冷氣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

時計算。備有 2.5 噸冷氣 3 台，每小時/台 100 元 

三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四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

6 
C300 新化區 C3A5 

全興里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200 元 

二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三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7 
C300 新化區 C3A6 

知義社區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100 元 

二、冷氣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備有 3 噸冷氣 3 台，每

小時/台 100 元 

三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11 日前向管理單位

申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四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8 
C300 新化區 C3A7 

大坑社區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200 元 

二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三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9 
C300 新化區 C3A8 

拔及羊林里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200 元 

二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三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10 
C300 新化區 C3A9 

礁坑里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100 元 

二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三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11 
C300 新化區 C3B0 

礁坑社區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100 元 

二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三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12 新化區永新社區活動中心 

一、場地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一小時者，以

一小時計算，活動中心一層樓每小時收費 300 元(一樓每

小時新臺幣 300 元) 

二、一般民眾、社團借用場地時，應於 5 日前向管理單位申

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

三、租借喜宴收費時間以開始使用水電計算 

 

  



臺南市新化區聯合活動中心場地收費標準 

104 年 10 月 27 日南市民自字第 1041057768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新臺幣元 

收費標準 

活動類型  

場地使用費 

(不含卡拉 OK) 
冷氣收費 備註 

宴 客 
一樓禮堂 

(面積 615.58 平方公尺) 
2000元/1小時 

22噸 

1000元/1小時 
＊不含垃圾清
潔及清運費。 

其他活動

及課程 

一樓禮堂 
(面積 615.58 平方公尺) 

1000元/1小時 
22噸 

1000/1小時 
 

二樓 
(面積 286.24 平方公尺) 

500元/1小時 
10噸 

500/1小時 
 

三樓 

(面積 82.69 平方公尺) 
150元/1小時 

3噸 

100/1小時 
 

備註： 

一、本活動中心得申請使用時段： 

（一）一般活動使用時段分為：上午九時至十二時、下午二時至五時、下午六時至九時。 

（二）喜慶宴會活動使用時段為：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、下午三時至十時。 

二、場地使用費、冷氣機使用費均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未滿 1小時者，以 1小時計。 

    實際收費如上列收費標準表。 

三、場地使用費係指活動中心基本設備、水電費、維護費。 

四、場地使用者，應於使用前 5日繳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新臺幣貳仟元，並負責場地之 

    佈置、復原及垃圾清運等工作；申請者因故不使用，或延期使用，應於原訂使用日三 

    日前，向區公所或管理人員辦理註銷或改期手續，逾期不予受理，所繳交之場地使用 

    費不予退還。另大型活動如宴客因油污清潔不易且有大量垃圾，申請人需自行清理場 

    地，於活動結束後 2小時內清理完畢（含垃圾清運）並回復原狀。 

(一)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，由申請者持保證金收據辦理無息退還。但未依規定回復原狀及 

 垃圾清運等工作，保證金不予退還。 

(二)場地使用者損壞設備或場地時，應回復原狀或按市價賠償。 

(三)前項賠償金額自保證金內扣除，不足時另追償之。 

五、活動中心提供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、學校辦理公務活動，或召開里民大會、基層建 

    設座談會、里鄰工作會報、社區會員大會、理監事會及其他經區公所認定屬公共、公 

    益性質等活動者，得免繳納全部或部分費用。 

 

 



 


